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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校務系統登錄 

 

 

二、線上點名系統選單位址：登錄->學務登錄作業->授課老師網路點名作業 

 
  



三、選擇課程 

 
 

四、選擇授課日期->產生名單 

 

  



五、點名單介面 

    (一)黃色區域按一下為「曠」，第二下為「遲」。 

    (二)已事前請假學生之黃色區域會顯示灰色，無法操作。 

 

 

六、操作完成請點選「儲存記錄」 

 



七、點名完成後可於選單中查詢->教務資訊查詢->教師授課班級缺曠統計查詢 

    (一)缺曠統計表：學生請假後實際登錄於操性系統之表單 

    (二)缺曠明細表：教師點名記錄之統計表單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教師應攜帶筆記型電腦等可點名之隨身設備進行網路點名，系統可即時顯示學生事前請假情

形(事假、公假…等)，事後准假之假單將統計於缺曠統計表，教師如需查詢原始點名單應查

詢缺曠明細表。 

二、網路點名系統依教師授課時間安排，時間到有課程之教師才能產生學生名單。 

三、網路點名系統使用期限共有二個階段： 

(一)課程開始當日起為第 1日至第 3 日 24時止(含例假日)，共 3日時間為第 1階段，本階段

需輸入學生缺曠資料並「儲存紀錄」後，始進入第 2階段，沒有儲存紀錄即沒有第 2階

操作時間。 

(二)如完成第 1階段操作，系統自第 4日起自動延長操作時間至第 8日 24時止(即下一次課

程當日)，共 5日時間進行第 2階段操作。 

(三)二個階段共計 8日操作時間。 

四、調補課之教師依新授課時段進行點名；代課之教師可用個人所有之校務系統登錄進行點名；

特殊班級應使用傳統點名單進行點名，並於課後進行登錄。 

五、學生如有缺曠課申訴問題，8日內由授課教師處理，超過時間(第 9日後)之申訴由學務處生

輔組填單辦理。 

六、學生於課程加退選時段所產生之缺曠課，為學生異動課程之時間差所至，未退選之科目仍應

正常到課，未到課而產生之曠課不予辦理消除。 

七、教師未按時輸入缺曠資料，應請系上同仁協助登錄，惟未登錄之紀錄仍會留存系統，供相關

單位參考。 

The End 


